关于增补填写《山西省通信专业高级工程师

申报条件符合条款对照表》的紧急通知

各申报单位：

根据省人社厅有关规定，现决定填写《山西省通信专业高级工程师申报条件符合条款对照表》，作为2017年度申报通信专业高级工程师的必备申报材料之一。

请各单位通知本单位申报人员，尽快填写并由单位人力资源部门汇总后将电子版（另加扫描件或图片、目的是有公章）于2017年12月5日下午6时前发至山西省通信工程师认证考试办公室邮箱：sxtxgcs@163.com  。

邮件只发附件1。

邮件主题：**单位（   ）人  申报条件对照表。

山西省通信工程师认证考试办公室

2017年12月4日

附件1：

山西省通信专业高级工程师申报条件符合条款对照表

单位：（盖章）
	序号
	编号
	姓名
	四、工作能力条件
	五、业绩成果条件
	六、学术技术条件

	1
	
	
	
	
	

	2
	
	
	
	
	

	3
	
	
	
	
	

	4
	
	
	
	
	

	5
	
	
	
	
	

	6
	例17139
	郑高平
	2、 7、  9
	3、  6.
	1


填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

1、对照晋人社厅函〔2017〕1027号文件要求，根据自己提供的申报材料，准确填写符合申报条件的某一项或几项；

2、要充分理解每一条所填写项目的要求：项目级别、项目类别、个人角色、项目数量要求的全部因数。注意“与”和“或”的要求。

3、四、五、六条至少有一项符合申报条件，否则，本年度不得参评。

附件2.

（四）工作能力条件

任工程师期间，须承担完成下列工作项目之一：

1、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完成一项省（部）级以上重点工程技术项目、重点扩容工程技术项目、省科技计划项目等，经有关主管部门验收通过；
2、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完成市级以上或省级企业重点工程技术项目、重点扩容工程技术项目两项以上，经有关主管部门验收通过；

3、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参与编制一项省级或两项市级专业通信网络发展规划，具有可考证的重要技术建议被采纳；
4、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完成一项省（部）级以上重点网络优化技术类项目；或完成市级以上或省级企业重点网络优化技术类项目两项以上，达到主管部门指标评定标准；
5、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完成一项省行业主管部门或集团公司立项的技术改进性项目；或完成两项市级政府主管部门或省级企业立项的技术改进性项目，达到预期目标，并已验收且交付使用；   
6、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参与两项以上省、市级企业工程项目建设、业务割接的实施落地，并正常投入使用；

7、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参与编写省、市级企业技术规范与维护规程两项及以上；
8、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组织对重大通信事故 (通信设备退服、通信线路中断等)处置，准确分析原因，提出的应急抢险方案，实施后其措施被证明合理有效；
    9、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完成两项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经有关主管部门验收通过；

10、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完成技术推广应用、新建、扩容、技改、网络优化、业务推广、新产品开发等项目三项以上，通过评定验收，已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业绩成果条件

任工程师期间，承担完成的工作项目须取得下列业绩成果之一：

1、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主要技术骨干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专项奖一项以上；省科技专项奖、集团公司科技进步奖两项以上；

2、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或主要技术骨干，获市级或省级企业科技成果类一等奖一项以上、或二等奖二项以上、或成果奖三项以上；

3、获得一项以上国家发明专利或二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并已转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4、主持或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参加的单位工程设计或施工项目获行业主管部门或集团公司颁发的优秀设计奖、优秀咨询奖、优秀工程奖一项；或省级企业优秀设计奖、优秀工程称号二项；

5、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完成的工程项目，达到国家优良标准，受到省级企业及以上部门表彰和奖励；

6、在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或负责生产安全技术、技术创新等方面成绩突出，解决了关键性技术问题，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安全状况好转，受到省级企业及以上部门的认可或表彰。　　

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条件中所述“项目”，均指信息通信领域的项目；所指的“主持”一般为项目课题组第1名；“主要技术负责人”指国家级项目课题组前5名、省(部)级项目课题组前4名、行业主管部门或集团公司项目课题组前3名、市级或省级企业项目课题组前2名；“主要技术骨干”指项目鉴定书中排名前1/2的参与人员；省级企业系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省级公司、省铁塔公司，具有甲（一）级资质的通信设计、监理、施工企业；市级企业系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市级公司、具有乙（二）级资质的通信设计、监理、施工企业。

（六）学术技术条件
任工程师期间，公开发表、出版有较高水平的本专业学术论文、著作或撰写有较高价值的专业技术报告，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专业学会及专业分会、有博士授予权的本科院校及科研单位、国家行业主管部门主办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及以上学术论文。

2、除1规定以外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实用技术材料总计三项以上。实用技术材料指：作为主持或主要技术骨干完成的工程项目方案，标准、规程、专利、工法的理论研究，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专题性方案，产品研制报告，实施项目的技术总结等（同时须提交一篇答辩材料，其内容需在2中选取一项，字数不得少于2000字）。

3、作为主要作者，出版一部学术、技术专著，且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5万字（同时须提交一篇以实用技术材料作为答辩内容的答辩材料）。
学术论文须是在公开发行的本专业学术期刊上，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字数不少于2000字。学术论文须发表在信息通信工程专业期刊参考目录内的期刊上。尚未列入信息通信工程专业期刊参考目录的，以期刊代码“TN”“TP”作为认定依据。所提交的论文、论著均须附在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网站检索、验证的下载网页，并加盖本单位人事（职称）管理部门的公章。

学术、技术专著须是在国家专业出版社出版、适用于工程师及以上工程技术人员参阅应用的学术、技术专著。

